
玉溪市红塔区民政局部门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新时代幸福食堂项目建设补助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老龄工作“五个着力”重大要求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52号）精神，“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”重大部署，推动民政部《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》（民发〔2023〕58号）落地见效，探索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，推进老年人家门口的助餐送餐配餐服务，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，满足老年人个性化、多元化、大众化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，促进全区养老服务业发展，根据玉溪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的《玉溪市新时代老年幸福食堂建设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(玉民联发〔2023〕21号)等文件精神,结合我区实际，建设新时代“幸福食堂”，逐步完善老年人保障体系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红塔区民政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为弘扬敬老、养老、助老的传统美德和社会风尚，探索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，推进老年人家门口的助餐送餐配餐服务，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，满足老年人个性化、多元化、大众化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，促进全区养老服务业发展，让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，促进社会和谐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以困难、空巢、失能、高龄老年人对助餐送餐配餐的需求为导向，以公建民营、民办公助、民建民营等多种方式共同发展为手段，推动构建功能完善、规模适度、覆盖城乡的养老助餐送餐服务体系，培育一批品牌化、连锁化、规模化的养老助餐送餐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，积极构建覆盖城乡、布局合理、共建共享的新时代“幸福食堂”网络，推动全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，全面提升广大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。  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本项目全年资金估算总额200万元。其中：对于新建或改建面积在100平米及以上的，可提供50人以上同时就餐的；日均服务老年人80人/次以上的，经市场监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幸福食堂，给予10万元一次性建设补助；对于新建或改建面积低于100平米大于70平米的，可提供30人以上同时就餐的；日均服务老年人50人/次以上的，经市场监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幸福食堂，给予8万元一次性建设补助；面积小于70平米的幸福食堂，经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合格的，日均服务老年人不少于20人/次以上的，给予3万元一次性建设补助；对于利用其他食堂、餐馆挂牌的幸福食堂及助餐服务点，根据面积大小及服务老年人数，给予0.5--0.1万元的鼓励性建设补助；对幸福食堂给予相应的运营补助，其中：对日均助餐老人数在80人/次以上，每年运营服务不少于300天的，且在日常检查中卫生、消防、食品安全均合格的，给予每年5万元的运营补助；对日均助餐老人数在50-79人/次且每年运营不少于270天的给予每年3.5万元的运营补助；对日均助餐老人数在30—49人/次且每年运营不少于270天的给予每年1.5万元的运营补助；对日均助餐老人数在30人/次以下且每年运营不少于270天的给予每年0.5万元的运营补助。

目实施计划

2024年，计划1至12月月支出新时代“幸福食堂”一次性建设及运营补助200万元，根据建设数量及运营数量，每年通过审核，给以3--1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及0.5--5万元的运营补助。真正落实好惠民政策，严格按照《红塔区新时代“幸福食堂”建设实施方案》补助，及时准确高效发放，切实保障新时代“幸福食堂”健康发展，让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，促进全社会和谐发展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围绕我区养老服务供给要素配置不足和短板，坚持政府统筹、保障基本，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以困难、空巢、失能、高龄老年人对助餐送餐配餐的需求为导向，以建立生活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为重点，以公建民营、民办公助、民建民营等多种方式共同发展为手段，推动构建以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、规模适度、覆盖城乡的养老助餐送餐服务体系，培育一批品牌化、连锁化、规模化的养老助餐送餐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，积极构建覆盖城乡、布局合理、共建共享的新时代“幸福食堂”网络，推动全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，全面提升广大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